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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、早纠正”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部署阶段（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）。各相关区要根

据本区实际，突出重点，细化目标，将职责任务明确到具体单位

和个人，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。请各相关区明确分管领导和 1

名联络员，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报送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（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）。

各相关区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对重点工作、重点环节实行现场指

导、跟踪推进，确保行动取得实效。委执法总队做好具体指导和

督查工作。

（三）总结阶段（2022 年 5 月 1 日-20 日）。各相关区要对

本次行动进行全面总结，认真梳理存在的问题和经验做法，于

2022 年 5 月 10 日前将行动总结报送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。同

时针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，认真研究，集中整改，推

动行动成果的转化应用，建立动物检疫监督工作长效机制。

附件：各区动物检疫工作分管领导及联络员信息反馈表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1 年 10 月 29 日






